
深化增值税改革 100 问 

1. 自 4月 1日起，增值税税率有哪些调整？ 

答：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深化增值税改革，2019 年 4 月 1 日起，将制造

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

率降至 9%；保持 6%一档的税率不变。 

2. 自 4月 1日起，适用 9%税率的增值税应税行为包括哪些？ 

答：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

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

列货物，税率为 9%： 

——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

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3. 适用 6%税率的增值税应税行为包括哪些？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增值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租赁服务

除外）、生活服务、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税率为 6%。 

4. 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

除率的是否有调整？ 

答：有调整。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公告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

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 9％。 

5.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

品，能否按 10％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答：可以。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

的农产品，按照 10％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6.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未采用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

试点实施办法，下同），可凭哪几种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7.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流通环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能否用于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流通环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8.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除外)购进农产品，从小规模纳税

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

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金额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9.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除外)购进农产品，取得（开具）

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

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10.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而

取得的普通发票，能否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而

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11. 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同时兼营农产品深加工，能否同时适用农产品加计扣

除以及加计抵减政策？ 

答：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 号）的规定，提供生活服务的销

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可以适用加计抵减政策。该纳税人



如果同时兼营农产品深加工业务，其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

农产品，可按照 10%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并可同时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12.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在 2019 年 4 月 1 日以后，其适用的扣除

率需要进行调整吗？ 

答：《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2〕38

号 ）明确规定，农产品核定扣除办法规定的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如

果纳税人生产的货物适用税率由 16%调整为 13%，则其扣除率也应由 16%调整为

13%；如果纳税人生产的货物适用税率由 10%调整为 9%，则其扣除率也应由 10%

调整为 9%。 

13.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3%税

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是否需要分别核算？ 

答：需要分别核算。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

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14. 我单位 2019 年 1 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当前尚有

购入写字楼的不动产进项税额 40%未抵扣，我单位能否在 2019 年 4 月所属期抵

扣剩余的 30%，在 5月所属期抵扣剩余的 10%？ 

答：不可以。纳税人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尚未抵扣的不动产进项税额的

40%，自 2019年 4月所属期起，只能一次性转入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15. 我单位 2019 年 4 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购入写字

楼的不动产进项税额还需要分两年抵扣吗？ 

答：不需要，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不动产的进项

税额不再分两年抵扣，而是在购进不动产的当期一次性抵扣进项税额。 

16. 我单位 2018 年 6 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购入写字

楼的不动产进项税额在 2018 年 7 月申报抵扣了 60%，在今年哪个月份就能够申

报抵扣剩下的 40%？ 

答：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 

17. 我单位 2019 年 1 月购入一层写字楼，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当前尚有

购入写字楼的不动产进项税额 40%未抵扣，我单位能否在 2019 年 8 月申报抵扣

剩下的 40%不动产进项税额。 

答：可以，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

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行选择申报月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8. 我单位 2019年 4月对原有厂房进行修缮改造，增加不动产原值超过 50%，

为本次修缮购进的材料、设备、中央空调等进项税额，还需要分两年抵扣吗？ 

答：不需要，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不动产的进项

税额不再分两年抵扣。 

19.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答：可以。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

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0.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际旅客运输服务，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答：不能。纳税人提供国际旅客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政策。

相应地，购买国际旅客运输服务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21. 是否只有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客票，才能作为进项税抵扣凭证？ 

答：是的。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号）的规定，目前暂允

许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和水路等其他

客票，作为进项税抵扣凭证。 

22.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

证有哪些种类？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

证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

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以及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 

23.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

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

进项税额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24.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

单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

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25.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铁路车票的，如何计算进

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 

26.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公路、水路等客票的，如

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客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

税额： 

公路、水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3% 

27. 本次深化增值税改革新出台了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其具体内容是什

么? 

答：符合条件的从事生产、生活服务业一般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

加计 10%，用于抵减应纳税额。 



28.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执行期限是什么？ 

答：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执行期限是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这里的执行期限是指税款所属期。 

29.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所称的生产、生活服务业纳税人是指哪些纳税人？ 

答：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中所称的生产、生活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

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30.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所称的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

具体范围是指什么？ 

答：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 

邮政服务，是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邮件寄递、邮政汇

兑和机要通信等邮政基本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邮政普遍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和

其他邮政服务。 

电信服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等各种通信网络资

源，提供语音通话服务，传送、发射、接收或者应用图像、短信等电子数据和信

息的业务活动。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是指围绕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产业等提供技术性、知识

性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



辅助服务、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

服务。 

生活服务，是指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包括文

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

他生活服务。 

31. 纳税人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

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应当如何计算？ 

答：2019年 3月 31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其销售额比重按 2018年 4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的累计销售额进行计算；实际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按实际经营期

的累计销售额计算。 

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其销售额比重按照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

累计销售额进行计算。 

32. 纳税人兼有四项服务中多项应税行为的，其销售额比重应当如何计算？ 

答：纳税人兼有四项服务中多项应税行为的，其四项服务中多项应税行为的

当期销售额应当合并计算，然后再除以纳税人当期全部的销售额，以此计算销售

额的比重。 

33. 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

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吗？ 



答：不可以，加计抵减政策是按照一般纳税人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 10%

计算的，只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才可以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34.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规定：“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

不再调整”，具体是指什么？ 

答：是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一个自然年度内不再

调整。下一个自然年度，再按照上一年的实际情况重新计算确定是否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 

35.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规定：“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

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请举例说明如何适用该条例。 

答：举例而言，新设立的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某纳税

人 2019 年 4 月设立，2019 年 5 月登记为一般纳税人，2019 年 6 月若符合条件，

可以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6月份一并计提 5-6月份的加计抵减额。 

36. 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是否可以计提加计抵

减额？ 

答：不可以，只有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才能计提加计抵减额。 

37. 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在计提加计

抵减额时如何处理？ 

答：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如果发生了进项税额转出，则纳税人应

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38. 增值税加计抵减额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答：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

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39.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其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

税额可以抵减加计抵减额吗？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不可以从加计抵减额中

抵减。加计抵减额只可以抵减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 

40.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规定计提的当期加计抵减额，应当如何抵减应纳税

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期应纳税额大于零时，就可以用加计抵减额抵减当

期应纳税额，当期未抵减完的，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4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等于零，则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如何处理？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等于零，则当期计提的加计抵减额

全部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42. 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是否适

用加计抵减政策？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

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也不能计提加计抵减额。 

43.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

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应当如何处理？ 

答：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

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44. 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结余未抵减完的加计抵减

额如何处理？ 

答：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

减。 

45. 假设 A 公司是一家研发企业，于 2019 年 4 月新设立，但是 4-7 月未开

展生产经营，销售额均为 0，自 8月起才有销售额，那么 A公司该从什么时候开

始计算销售额判断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规定，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

的纳税人，根据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判断当年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如果纳税人前 3个月的销售额均为 0，则应自该纳税人形成销售额的当月起计算

3 个月来判断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因此，A 公司应根据 2019 年 8-10 月的销

售额判断当年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46. 如果某公司 2019 年适用加计抵减政策，且截至 2019 年底还有 20 万元

的加计抵减额余额尚未抵减完。2020 年该公司因经营业务调整不再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那么这 20万元的加计抵减额余额如何处理？ 

答：该公司 2020 年不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则 2020年该公司不得再计提加

计抵减额。但是，其 2019 年未抵减完的 20万元，是可以在 2020年至 2021 年度

继续抵减的。 

47. 与 2018 年相比，这次留抵退税还区分行业吗？是否所有行业都可以申

请留抵退税？ 

答：这次留抵退税，是全面试行留抵退税制度，不再区分行业，只要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符合规定的条件，都可以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48. 什么是增量留抵？为什么只对增量部分给予退税？ 

答：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对

增量部分给予退税，一方面是基于鼓励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基于

财政可承受能力的考虑，若一次性将存量和增量的留抵税额全部退税，财政短期

内不可承受。因而这次只对增量部分实施留抵退税，存量部分视情况逐步消化。 

49. 2019 年 4月 1日以后新设立的纳税人，如何计算增量留抵税额？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规定，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2019 年 4 月 1 日以后新设立的纳税人，

2019年 3月底的留抵税额为 0，因此其增量留抵税额即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 

50. 申请留抵退税的条件是什么？ 

答：一共有五个条件。一是从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 6 个月增量

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二是纳税信用等

级为 A 级或者 B 级；三是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

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四是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

罚两次及以上；五是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或先征后返（退）政

策。 

51. 为什么要设定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

额不低于 50万元的退税条件？ 

答：这主要是基于退税效率和成本效益的考虑，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大

于零，说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常态化存在留抵税额，单靠自身生产经营难以在短

期内消化，因而有必要给予退税；不低于 50 万元，是给退税数额设置的门槛，

低于这个标准给予退税，会影响行政效率，也会增加纳税人的办税负担。 

52. 纳税信用等级为 M 级的新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是否可以申请留抵退

税？ 

答：退税要求的条件之一是纳税信用等级为 A级或者 B级，纳税信用等级为

M级的纳税人不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号）规定的申请退还增

量留抵税额的条件。 

53. 为什么要限定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

上？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

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

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也就是说偷税行为“首罚不刑”、“两罚入刑”，

留抵退税按照刑法标准做了规范。 

54. 退税计算方面，进项构成比例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计算？ 

答：进项构成比例，是指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计算时，

需要将上述发票汇总后计算所占的比重。 

55. 退税流程方面，为什么必须要在申报期内提出申请？ 

答：留抵税额是个时点数，会随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每一期的申报情况发生

变化，因而提交留抵退税申请必须在申报期完成，以免对退税数额计算和后续核

算产生影响。 



56. 申请留抵退税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若同时发生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

境应税行为，应如何申请退税？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

法的，办理免抵退税后，仍符合留抵退税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也就是说要按照“先免抵退税，后留抵退税”的原则进行判断；同时，适用免退

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57.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如何进行核算？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

并在申报表和会计核算中予以反映。 

58.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若当期又产生新的留抵，是

否可以继续申请退税？ 

答: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又产生新的留抵，要重新按

照退税资格条件进行判断。特别要注意的是，“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

零”的条件中“连续六个月”是不可重复计算的，即此前已申请退税“连续六个

月”的计算期间，不能再次计算，也就是纳税人一个会计年度中，申请退税最多

两次。 

59. 加计抵减额可以申请留抵退税吗？ 



答：加计抵减政策属于税收优惠，按照纳税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 10%计算，

用于抵减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但加计抵减额并不是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从加计抵

减额的形成机制来看，加计抵减不会形成留抵税额，因而也不能申请留抵退税。 

60.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旅客运输服务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抵扣

所形成的留抵税额可以申请退税吗？ 

答：从设计原理看，留抵退税对应的发票应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及解缴税款完税凭证，也就是

说旅客运输服务计算抵扣的部分并不在退税的范围之内，但由于退税采用公式计

算，因而上述进项税额并非直接排除在留抵退税的范围之外，而是通过增加分母

比重的形式进行了排除。 

61. 营改增一般纳税人转登记日前连续 12 个月（以 1 个月为 1 个纳税期）

或者连续 4 个季度（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的，

在 2019 年 12月 31日前，是否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答：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62. 我可以采取哪种方式升级税控开票软件？ 

答：为便利纳税人及时升级税控开票软件，税务机关提供了多种渠道供纳税

人选择。一是在线升级，纳税人只要在互联网连接状态下登录税控开票软件，系

统会自动提示升级，只要根据提示即可完成升级操作；二是自行下载升级，纳税

人可以在税务机关或者税控服务单位的官方网站上自行下载开票软件升级包；三



是点对点辅导升级，如果纳税人属于不具备互联网连接条件的特定纳税人或者在

线升级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主动联系税控服务单位享受点对点升级辅导服务。 

63. 我完成税控开票软件升级后，可以立即开具调整后税率的增值税发票

吗？ 

答：纳税人完成税控开票软件升级后，在 4 月 1日之后才能选择调整后税率

开具增值税发票。 

64. 我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3 月份发生增值税销售行为，但尚未

开具增值税发票，请问我在 4月 1日后如需补开发票，应当按照调整前税率还是

调整后税率开具发票？ 

答：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

为，需要在 4月 1日之后补开增值税发票的，应当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 

65. 我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3 月底发生增值税销售行为，并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4月 3日，购买方告知，需要将货物退回，此时，我方尚未将

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给购买方。请问我应当如何开具发票？ 

答：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已按原适用税率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因

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如果购买方尚未用于

申报抵扣，销售方可以在购买方将发票联及抵扣联退回后，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

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并按照调整前税率开具红

字发票。 



66. 我是一名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鉴证咨询业一般纳税人，请问在 4

月 1日后，我认证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操作流程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任何变化，您可以按照现有流程扫描认证纸质发票或者在增值税发

票选择确认平台进行勾选确认。 

67. 我单位取得了一张票面税率栏次填写错误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应该如何

处理？ 

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

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因此，您可将已取得的发票

联次退回销售方，并要求销售方重新为您开具正确的发票。 

68. 我在完成税控开票软件升级后，可以立即开具调整后税率的增值税发票

吗？ 

答：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对调整后税率的启用时点进行了自动控制。4

月 1日零时前，纳税人只能选择调整前的税率开具发票；4月 1日零时后，才可

以选择调整后的税率开具发票。 

69. 我是一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年3月份在销售适用 16%税率货物时，

错误选择 13%税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请问，我应当如何处理？ 

答：您应当及时在税控开票软件中作废发票或按规定开具红字发票后，重新

按照正确税率开具发票。 



70. 我是一名通过第三方电子发票平台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纳税人，

请问我应当如何确保 4月 1日后开具调整后税率的发票？ 

答：您应当及时联系第三方电子发票平台服务提供商或平台开发商对电子发

票开具系统进行升级完善，确保 4月 1日起能够按照调整后税率开具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 

71. 2019 年 4月 1日后，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发票的，怎么进行申报？ 

答：申报表调整后，纳税人申报适用 16%、11%等原增值税税率应税项目时，

按照申报表调整前后的对应关系，分别填写相关栏次。 

72. 纳税人符合加计抵减政策条件，是否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答：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 号）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

生产、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

务局（或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73.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怎么申报加计抵减额？ 

答：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当期按照规定可计提、

调减、抵减的加计抵减额，在申报时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 

“二、加计抵减情况”相关栏次。 

74. 纳税人当期按照规定调减加计抵减额，形成了负数怎么申报？ 



答：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当期发生了进项税额转

出，按规定调减加计抵减额后，形成的可抵减额负数，应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附列资料（四）》 “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4 列“本期可抵减额”中，通

过表中公式运算，可抵减额负数计入当期“期末余额”栏中。 

75. 不动产实行一次性抵扣政策后，截至 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待抵扣不

动产进项税额，怎样进行申报？ 

答：按照规定，截至 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

料（五）》第 6 栏“期末待抵扣不动产进项税额”的期末余额，可以自 2019 年

4月税款所属期结转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 栏“其他”

中。 

76. 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规定可抵扣的

进项税额怎么申报？ 

答：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规定可抵扣的

进项税额，在申报时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一）认证

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栏次中。 

77. 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或注明旅客身

份信息的航空、铁路等票据，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怎么申报？ 



答：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或注明旅客身

份信息的航空、铁路等票据，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申报时填写在《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栏“其他”中。 

78.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需要填报

哪几张表？ 

答：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减轻纳税人负担，税务总局对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申报资料进行了简化，自 2019年 5月 1日起，一般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

只需要填报“一主表四附表”，即申报表主表和附列资料（一）、（二）、（三）、

（四），《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五）》、《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

不再需要填报。 

79.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以前税款所属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

减额，怎样进行申报？ 

答：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

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在申报时填写在《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2列“本期发生额”中。 

80. 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率做了哪些调整？ 

答：16%、10%两档增值税税率下调后，出口退税率也做了相应调整，即原适

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9%。

除上述调整外，其他退税率保持不变。 

81. 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什么时间开始执行？是否设置了过渡期？ 

答：出口退税率调整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为给出口企业消化前期购

进的货物、原材料等库存留出时间，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设置了 3个月的过渡期，

即 2019 年 6月 30日前，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可根据具体的

情形适用相应的过渡期规定，过渡期后再统一按调整后的退税率执行。 

82. 某货物原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16%、出口退税率为 13%，4 月 1 日后退税

率会调整吗？ 

答：本次改革，除“原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

及“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外，其他

货物劳务、跨境应税行为的出口退税率保持不变。因此，原“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16%、出口退税率为 13%”的货物，改革后适用税率降至 13%，出口退税率仍保持

13%不变。 

83. 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在 2019年 6月 30日前出口涉及退

税率调整的货物劳务，以及发生涉及退税率调整的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如

何适用？ 

答：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含 2019

年 4月 1日前）出口涉及退税率调整的货物劳务，以及发生涉及退税率调整的跨



境应税行为，购进时已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

购进时已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 

84. 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在 2019年 6月 30日前出口涉及

退税率调整的货物劳务，以及发生涉及退税率调整的跨境应税行为，适用什么出

口退税率？ 

答：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在 2019年 6月 30日前出口涉及

退税率调整的货物劳务，以及发生涉及退税率调整的跨境应税行为，执行调整前

的出口退税率。 

85. 某外贸企业在 2019年 4月 1日前购进一批原征 16%退 16%的货物，但在

2019年 6月 30日后才报关出口，适用什么出口退税率？ 

答：2019年 6月 30日后，统一执行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因此，该批出口

货物适用 13%的退税率。 

86. 外贸企业在 4月 1日前将涉及退税率调整的货物报关出口，4月 1日后

取得按调整后税率开具的购进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什么出口退税率？ 

答：外贸企业在 4 月 1 日前报关出口的货物， 4 月 1 日后取得按调整后开

具的购进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办理退税时，适用调整后的退税率。 

87. 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后，退税率有几个档次？ 

答：本次出口退税率调整后，退税率档次由改革前的 16%、13%、10%、6%、

0%调整为 13%、10%、9%、6%、0%，仍保持五档。 



88. 过渡期内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

行为，怎么解决在计算免抵退时出现的适用税率小于出口退税率的问题？ 

答：过渡期内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

在计算免抵退税时，适用税率低于出口退税率的，适用税率与出口退税率之差视

为零参与免抵退税计算。 

89. 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执行时间按什么确定？ 

答：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时间

按以下规定执行：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除外），以海关

出口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非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跨境应税行为，以

出口发票或普通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准;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的货物，以货物离

境时海关出具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90. 什么是离境退税政策？ 

答：离境退税政策，是指境外旅客在离境口岸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

的退税物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 

这里的“境外旅客”，是指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 183天的外国人和港

澳台同胞。“离境口岸”，是指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正式对外开放并设有退

税代理机构的口岸，包括航空口岸、水运口岸和陆地口岸。“退税物品”，是指

由境外旅客本人在退税商店购买且符合退税条件的个人物品，但不包括下列物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表》所列的禁止、限制出境物品；



（二）退税商店销售的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的物品；（三）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物品。 

91. 哪些地区可以实施离境退税政策？ 

答：全国符合条件的地区，经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备案后，均可实

施离境退税政策。截至目前，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共有 26 个，包括北京、

上海、天津、安徽、福建、四川、厦门、辽宁、青岛、深圳、江苏、云南、陕西、

广东、黑龙江、山东、新疆、河南、宁夏、湖南、甘肃、海南、重庆、河北、广

西、江西。 

92. 拟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需符合哪些条件？ 

答：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需符合以下条件：(一)该地区省级人民政府同

意实施离境退税政策，提交实施方案，自行负担必要的费用支出，并为海关、税

务监管提供相关条件;(二)该地区能够建立有效的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在省级人

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财政部门会同海关、税务等有关部门共同协调推进，确保

本地区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三)使用国家税务总局商海关总署确定的跨部门、跨

地区的互联互通的离境退税信息管理系统;(四)符合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

务总局要求的其他条件。 

93. 拟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如何向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备案？ 

答：符合上述条件的地区，应由省级人民政府将包括拟实施日期、离境口岸、

退税代理机构、办理退税场所、退税手续费负担机制、退税商店选择情况和离境



退税信息管理系统试运行等情况的离境退税政策实施方案报财政部、海关总署和

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备案后该地区即可实施离境退税政策。 

94. 境外旅客购物申请离境退税需符合哪些条件？ 

答：(一)同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 500

元人民币;(二)退税物品尚未启用或消费; (三)离境日距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过

90天;(四)所购退税物品由境外旅客本人随身携带或随行托运出境。 

95. 境外旅客如何申请办理离境退税？ 

答：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的办理流程可分为旅客购物申请开单开票、海关

验核确认、代理机构审核退税三个环节。 

具体来说：（一）旅客购物申请开单开票：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

品后，需要申请退税的，应当向退税商店索取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销

售发票。（二）海关验核确认：境外旅客在离境口岸离境时，应当主动持退税物

品、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向海关申报并接受海关监管。海关验核无误

后，在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上签章。（三）代理机构审核退税：境外旅

客凭护照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海关验核签章的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

向设在办理境外旅客离境手续的离境口岸隔离区内的退税代理机构申请办理退

税。退税代理机构对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为境外旅客办理退税。 

96. 2019 年深化增值税改革中，离境退税政策做了哪些调整？ 



答：根据今年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增值税税率由 16%和 10%分别调整为 13%

和 9%。为配合税率调整，离境退税物品的退税率相应调整，针对适用税率为 9%

的物品，增加了 8%的退税率，其他物品，仍维持 11%的退税率。也就是说，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将退税物品的退税率由原 11%一档调整为 11%和 8%两档，适

用税率为 13%的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11%；适用税率为 9%的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8%。同时，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境外旅客权益，退税率调整设置了 3个月的过渡期。

过渡期内，境外旅客购买的退税物品，如果已经按照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

仍然按照调整前 11%的退税率计算退税。 

97. 如何确定本次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调整的执行时间？ 

答：退税物品退税率执行时间，以境外旅客购买退税物品取得的增值税普通

发票开具日期为准。 

98. 某境外旅客 3月 20日到我国游玩，3月 21日在北京某退税商店购买了

一只皮箱，取得了退税商店当天为其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及相应退税申请单，

发票上注明皮箱税率 16%。4月 25日，该境外旅客离境，在为该旅客办理离境退

税时，应使用哪档退税率计算皮箱退税额？ 

答：应按照 11%的退税率计算。 

99. 某境外旅客 3月 20日到我国游玩，3月 21日在北京某退税商店购买了

一批中药饮片，取得了退税商店当天为其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及相应退税申请

单，发票上注明税率 10%。4月 25日，该境外旅客离境，在为该旅客办理离境退

税时，应使用哪档退税率计算中药饮片退税额？ 



答：按照过渡期内，境外旅客购买的退税物品，如果已经按照调整前税率征

收增值税的，仍然执行调整前退税率的原则，应使用 11%的退税率计算中药饮片

的退税额。 

100. 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中，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涉及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如何计算？ 

答：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涉及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也适用《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8〕80 号）规定，即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

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

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